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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魔改”经典现象频发，引
发众多关注。如《甄嬛传》变身“枪战片”，《红楼梦》改成

“武打戏”，孙悟空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等。
近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AI魔

改）》，认为这些视频为博流量，毫无边界亵渎经典IP，冲
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且涉嫌构成侵
权行为。

管理部门发布这个《管理提示》非常及时。这几
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以前不敢想象的
事现在可以信手拈来，用AI无中生有制作视频、魔改
原有的影视剧，不再只是技术大咖的专利，普通人只
要花点时间去熟悉、操练一下人工智能，也可以制
作。门槛陡降，普通人的加入让水更浑了，这无疑带
来了更多的挑战。

AI“魔改”不仅有“魔改”视频者，还有魔改嫁接
名人声音、拼凑各种奇葩视频者，也有用人工智能生成
各种文案，甚至还有用人工智能合成小说、各种“鸡汤
文”者。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以假乱真的视
频严重冲击了网络和各平台的公信力，破坏了网络空间
的正常秩序。

而AI“魔改”经典则多了一层娱乐色彩，孙悟空骑

摩托车、《甄嬛传》变“枪战片”，这些短视频看似只是恶
作剧，但其社会危害不容小视。不仅不符合经典的精神
内核，也会模糊、消解经典的价值，侵蚀公众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这种AI“魔改”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掌握，在他
们手里，“魔改”的经典就成了流量密码，成了致富的捷
径。

可以说，AI“魔改”的乱象已经显现，社会的应对就
必须跟上。管理部门有必要对乱象进行规范整治，对
AI“魔改”现象划定红线，比如，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
哪些行为是在打擦边球？平台对其该怎么管理？否则
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被纳入法制化
轨道。如今，《管理提示》的及时出台正当时，比如，就公
众非常关心的侵权问题，《管理提示》就明确，AI“魔改”
同样涉嫌侵权。

人工智能是工具，人工智能不能没有边界，更不能
失去法度；平台也是流量的受益方，社会不能不对平台
进行约束。《管理提示》是对使用者的提示，也是对平台
的提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路径不能偏离这条轨道。要不然，再发达的人工智能也
会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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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变武打戏 经典不容这般AI“魔改”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大同开往上海的列车
上，一对母女坐了别人的座位拒不让座，乘警予以劝说也
不配合。乘警要求其换座位的过程中，女子拿东西砸乘
警，甚至持刀威胁，拒不配合换座。最终，乘警劝说无效
后，将女子强制带离，过程中女子还有蹬踹乘警的举动。
（12月9日《成都商报》）

这起高铁霸座事件，因为有现场围观旅客拍摄了短
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近年来
发生的其他列车霸座事件相比，该事件最大的亮点，就是
乘警对涉嫌霸占别人座位拒不让座的女子，并不仅仅只
是口头警告、批评教育，而是当场强制带离。

明明不是自己的座位，却霸占着不让给别人，不但是
不文明、不道德的，同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扰乱公
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但是具体到现实中，很多列车霸座事件的当事人，并
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很多时候，列车工作人员为了平
息事态，甚至会劝说被霸座的乘客去坐其他座位，或者是
主动帮助霸座者寻找其他座位。这样的做法，容易让人

产生“纵容列车霸座行为”的错觉，并不可取。而且，在之
前发生的列车霸座事件中，即便乘警出面了，最后的处理
结果，也往往是在霸座者下车以后进行的。

这就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不管是现场的旅客还
是网友，都只看到了霸座者“霸座成功”，但是却因为种种
原因没有看到霸座者被处罚。这不但不利于震慑我们身
边潜在的其他霸座者，同时也让大多数人觉得朴素的正
义没有得到伸张，公平没有得到维护。

而发生在大同开往上海列车上的霸座事件，乘警对
赖在座位上的霸座者采取果断措施，当场强制带离。这
样的做法，不仅仅维护了被霸座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也让
现场围观的旅客感到大快人心。最重要的是，将涉嫌霸
座的人当场带离，体现了警方对这种列车霸座行为的“零
容忍”态度，这才是对潜在霸座者最好的警醒和震慑。

需要说明的是，涉嫌列车霸座者被带离，并不意味着
事情就结束了，霸座者很可能还会面临其他处罚。目前
不少地方将霸座等违法行为纳入征信惩戒范畴，霸座者
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以后乘坐火车、飞机等交通工
具，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无疑是在提醒所有人：文明
乘车，远离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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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带离”高铁霸座者是“零容忍”的起点

近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
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
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
发挥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解家庭、婚
恋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平等、
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12月9日央视新闻）

家庭暴力行为，严重践踏人类道德底线，致使无数
受害者深陷绝望境地。这绝非仅限于家庭内部事务，它
既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又是严峻的法律问题。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2021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婚姻家庭的禁
止性规定明确写入；在此期间，各地也相继出台地方性
法规。也就是说，我国反家暴法治框架日益趋于完善。

然而，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家暴行为之下，仍
有部分人置若罔闻，不断触碰法律底线，这是为何？除

了一些受害人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等思想，家庭暴力具
有隐私性、取证困难也是重要原因。

正是在此背景下，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意
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
以及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辅证类型，后者则包括记
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与家庭暴力相关电话
录音、短信、即时通信信息、电子邮件等八类证据。而随
着家庭暴力证据标准的明确，受害人合法权益将得到进
一步保障，社会安定也将得到进一步增加。

当然，针对家庭暴力行为，不能仅依靠法律法规约
束，更要有预警机制——提升群众素养、推进普法教育；
针对隐蔽家暴行为，相关组织应给予更多关注，做好排
查和访问工作，一旦发现异常及早预警。此次，《意见》
也明确党委政法委等八个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及工作
衔接机制，合力做实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如此，才
能筑牢反家庭暴力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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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证据标准明确“家”不是“暴”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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